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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檢會同屏東行政執行分署辦理聯合變價拍賣 

應買踴躍全數賣出 

本署繼民國 105 年 12月 21日首次辦理偵查中扣押物變價拍賣會，獲

民眾踴躍應買，成效良好，續於 106 年 6 月 6日，在本署籃球場擴大舉辦

偵查中扣押物變價拍賣會，公開拍賣本署檢察官鍾佩宇、黃彥凱於偵辦詐

欺犯罪集團之不法案件所查扣之多台筆記型電腦、IPAD 平板電腦、IPHONE

行動電話、監視器主機、機車等物品。並基於資源共享，會同法務部行政

執行署屏東分署辦理聯合拍賣。現場民眾響應熱烈，湧入近 200 人參觀，

共 88 人登記領牌，本次聯合拍賣物品經民眾踴躍競標均全數賣出，有效

達成國庫、被告及被害人三贏之目標。 

本次聯合拍賣會由本署主任檢察官顏偉哲召集本署檢察官、檢察事務

官、行政單位同仁，及會同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行政執行官組成聯合拍賣

小組共同規劃，兩機關分由檢察官盧惠珍、行政執行官劉芷穎擔任拍賣官。

拍賣物品包括本署變價之筆記型電腦3台、IPAD平板電腦6台、IPHONE 

6/6S/5/5S行動電話4支、其他廠牌行動電話1支、監視器主機1組、機車1

部，及行政執行署拍賣之小貨車、原木桌、椅、冷凍庫、微波爐、衛生紙、

收銀機等。拍賣程序首由台風清新穩健、風趣不失莊重之盧檢察官主持拍

賣本署變價之物品，民眾臉帶笑意應買踴躍，競價聲此起彼落，本署拍賣

物品原訂底價合計新臺幣10萬6000元，均經1組以上民眾互為競價，且全

數溢價拍定，拍得總價高達16萬2300元，大幅超越底價。繼由劉執行官主

持辦理屏東分署拍賣之物品，並由屏東分署同仁現場變賣不銹鋼提鍋、自

動泡茶機、電子陶瓷燉鍋、不銹鋼保溫冰桶、保溫便當盒、女用包、蔬菜、

飾品等物，現場民眾亦應買熱絡，拍賣物品均全數售出，變賣物品亦幾近

一空。可見民眾對於扣押物變價政策之支持，拍賣會終順利圓滿落幕。 

為有效貫徹法務部所宣示加強偵查中完全剝奪行為人犯罪資產之政

策，以彰公平正義，並達到維護扣案物價值，兼具保障當事人與國庫權益

之目的。本署將持續舉辦偵查中扣押物變價拍賣會，有效促進被告、被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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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及國庫之權益，並使一般民眾得以優惠價格獲取生活所需物品。請有興

趣者密切注意本署相關拍賣公告及官網、臉書等網頁，歡迎民眾上網查

詢。 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全球資訊網 http://www.ptc.moj.gov.tw、 

幸福.愛屏東-屏東地檢署臉書專頁 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tdpo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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